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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環境、能源與科技組」第 7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30 分整 

地點：科技部 1908 會議室 

主持人：陳常務次長德新                     記錄：阮文惠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推選本組民間委員召集人 

決定：經由本分工小組民間委員互推後，由顧委員燕翎擔任本屆「環

境、能源與科技組」民間委員召集人。 

參、 確認前(第 6)次會議紀錄 

決定：准予備查。 

肆、 報告事項 

第一案：上(第 6)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 公鑒。(本組秘書單位) 

委員發言紀要： 

葉委員德蘭： 

第 2案建議繼續列管，以期性別統計朝向更細緻內容及分類發展，如：

水利署過去資料已不可得，建議自 103年 8月 1日開始收集具年齡別、

族群(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區別之性別統計資料，以為政策參考。 

吳委員嘉麗： 

建議經濟部性別統計專區各項表格的表頭如可加入英文翻譯標題，將

更方便國人論文引用與國際接軌。 

林委員春鳳： 

編號 2「有關弱勢族群及受傷者亦納入統計呈現」之辦理情形未針對

弱勢族群進行說明與相關探索，故建議持續列管。 

劉委員競明： 

關於環保署毒化物之管理與性別統計應該有具體之報告，可以依照其

客製化的設計提供與會委員參考。將來數據增多之後可以擴充至周邊

環境的污染偵測與防治，與找出性別統計不同罹病率之原因。 

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追蹤事項編號 2繼續列管。請經濟部依照委員意見辦理。 

(三) 追蹤事項編號 5繼續列管。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成果原則均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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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開，請科技部於下次會議中說明具體作法。 

(四) 其餘追蹤事項，解除列管。 

(五) 下次會議請環保署參酌委員意見提出專題報告。 

 

第二案： 交通部「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性別統計報告，報請公

鑒。(交通部) 

委員發言紀要： 

葉委員德蘭： 

空難、海難多與自然環境有關，肇事責任歸因複雜，傷亡人數亦較低。

建議道路交通事故將車輛、摩托車、混合型數據分開進行性別統計，

並將酒駕數據中，區分肇事及未肇事二類。 

林委員春鳳： 

男性死亡人數是女性人數的 2.3倍，請教持有駕照的男女比例為何?

軌道行車事故肇事者之人數男高於女性，宜將資料提供給衛福部，做

為健康促進之參考。 

曾委員昭旭： 

持有駕照數量與肇事數量及兩性比例並不必然相關，因持有駕照與實

際從事駕駛行為，在兩性間可能有不同比例之差異，從而影響肇事者

之兩性比例。 

劉委員競明： 

關於交通部提供有關空難、海難、路上交通事故等資料，其性別統計

似乎顯示男性罹難者較多，但須注意流行病學之母數問題；此外對酒

駕肇事之分項肇事原因及性別統計此次闕如，應在下次會議補充報告。

至於女性高齡者在道路交通安全政策，未來適應人口老化之趨勢下，

應在道路設計及無障礙公共空間與道路交通號誌燈之表現等，在未來

的十到二十年內都應漸漸呼應人口老化之需求。 

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交通部依照委員意見辦理，並於下次會議中說明。  

 

第三案： 本組執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之 103 年

1-6 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委員發言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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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瓊姿： 

1. 目標（三）具體行動措施 1：以女性、高齡、兒童、行動不便者

等弱勢族群之安全與便利需求為設計依據應更細緻，包含國家委

外經營的住宿空間，應增設打造殘障者的專屬住房，降低家具的

高度，增加緊急求救鈴等，另有些大型建築物外的行走空間，水

溝蓋有偌大的縫隙，並不利女性的細跟鞋行走，皆欠缺性別敏感

度。遊憩空間若需排隊，可酌參美國 Disney主題樂園另設殘障專

區，使殘障人士的親友樂於帶他們外出休閒。 

2.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4：家庭與工作平衡策略，可參考歐美

先進國家作法，營造更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帶小孩、寵物來上

班或申請在家工作，國內政策應獎勵企業，積極鼓勵其辦理托育

托嬰，多體恤全職工作者。 

吳委員嘉麗： 

1.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1-科技部辦理情形：科技部性別統計專

區希望能更完整。 

2.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1-國防部辦理情形：中科院性別統計網

頁無法上去。 

3.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2-飛安會辦理情形：飛安學者專家女性

9人，男性 4人，非常難得。 

4.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2-工程會辦理情形：工程會查核委員統

計應包含女性 21/1040＝2 %，實際參與查核人員女性 9/(481+9 )= 

1.8%。 

5.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2-內政部辦理情形：內政部消防署應公

告何時建置「人才資料庫」。 

6.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3-通傳會辦理情形：通傳會以及所有機

關在進行性別意識培力時，如放影片，一定要包含片後座談，主

持人應為性別專家學者。 

7.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3-教育部辦理情形：請教育部統計各校

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占所有通識課程的百分比，並希望鼓勵提升百

分比。 

8.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4：關於鼓勵「家庭與工作平衡」，希

望積極推動，例如：開會時間儘量在上班時間，研討會一定提供

托兒，這方面過去國科會就有補助，但未積極宣導強制，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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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以後希望強制提供。原能會提供彈性上班也是非常好的

政策。 

9. 目標（一）具體行動措施 5-科技部辦理情形：將性平意識融入科

技內涵，希望科技部納入政策，不僅只是呼口號而已。歐盟 Horizon 

2020已將性別思維納入科技研究計畫，他們將「性別平衡」與「性

別專家」納入評選計畫的考校。 

林委員春鳳： 

針對目標(三) 「女性與弱勢的多元價值與知識得以成為主流或改變

主流」各具體行動措施辦理情形，建議各部會對於原住民族之傳統知

慧，得以成為環境保護之重要價值，多培植原住民族人才，以協助弱

勢多元價值之提昇。 

顧委員燕翎： 

1. 空大性別大師系列課程，請說明大師之認定標準，並請提供完整

之大師名單。 

2. 請提供社區大學性平課程師資名單。 

劉委員競明： 

關於「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有關之議題是否能夠在科技部的網頁上

可以下載全文參考，筆者認為若是有關醫療、公共衛生議題或是流行

病學有關全民健康之預防醫學之論文可及早「透明化」方能對社會有

實質之貢獻。譬如女性罹患肺腺癌之比率與預後，有何疾病防治因素

可以探討等均是「公共財」。關於原民會的環境因子汙染因素與環境

毒物探測等屬於跨科技與跨領域的議題，應該朝著相關部會整合及合

作的方向去探討解決之道，不應只靠原民會去負責辦理。 

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各部會署參酌性平處檢視意見及委員會議上提出之意見強化

填報內容。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5 時 55 分）。 


